武汉生物工程学院
20XX～20XX学年度第X学期
学  生  单  科  成  绩  记  分  册
	课程名称
	
	任课教师
	
	课程性质
	

	院（系）
	
	专业班级
	
	班级编号
	


说      明
1．本记分册用于学生成绩统计，由开课单位填报，一式两份，一份教务处存档，一份装入学生试卷袋。
2．任课教师于学期结束时要认真填好记分册（包括“学生成绩分段统计表”），记分册一经上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。本册记载的学期成绩分数作为单科学期成绩的依据，并录入教学系统。
3．学期总评成绩为期末考试折合成绩与平时折合成绩之和。理论课无期中考试比例为平时∶期末=3∶7，有期中考试为平时∶期中∶期末=2∶2∶6；实验课无期中考试比例为平时∶期末=7∶3，有期中考试为平时∶期中∶期末=6∶2∶2。以上比例为推荐比例，如有考试改革可填报课程考试改革申请报教务处备案。
4．学期总评成绩不及格（小于60分）者，请任课教师用红笔标注。

5．平时考勤标记：出勤√，迟到 C，早退Z，旷课K，病假B，事假S，实验课未穿实验服W等；迟到、早退、事假、实验课无实验服按照相同比例记入出勤率；其他情况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自拟。
6．平时成绩折算办法各单位须报教务处审核备案。
7．备注栏填写学生缓考、缺考、舞弊等考试信息和休学、入伍、转专业等学籍异动信息。
学期成绩分段统计表

	分数段
	100-90优
	89-80良
	79-70中
	69-60及格
	59-30不及格
	30以下不及格
	合计

	人数
	
	
	
	
	
	
	

	百分比
	
	
	
	
	
	
	


教师要热爱党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；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、质量观和人才观，增强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；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敬业爱生；要有宽广厚实的业务知识和终身学习的自觉性，掌握必要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；要遵循教育规律，积极参与教学科研，在工作中勇于探索创新；要与学生平等相处，尊重学生人格，因材施教，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。

        ——摘自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》

